





 伊财预﹝2025﹞17号

伊川县财政局
关于收回2022年伊川县肉牛养殖大县培育秸杆收贮补贴等项目资金的通知

县农业农村局、鸦岭镇、江左镇、高山镇、白沙镇、水寨镇、城关街道、河滨街道、鸣皋镇、半坡镇、彭婆镇：
根据《中共伊川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收回2022年伊川县肉牛养殖大县培育秸杆收贮补贴等项目资金的批复》（伊农领〔2025〕8号）文件要求，现将2022年伊川县肉牛养殖大县培育秸杆收贮补贴项目资金等资金予以收回，追加、收回并调整10个乡镇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转移就业补贴指标，收回县农业农村局2022年伊川县肉牛养殖大县培育秸杆收贮补贴项目等项目资金4272567元，具体如下：
1、 追加2025年伊川县鸦岭镇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转移就业补贴项目等项目资金14100元，收回2025年伊川县城关街道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转移就业补贴项目等项目资金88000元（详见附件1）。
二、收回县农业农村局2022年伊川县肉牛养殖大县培育秸杆收贮补贴项目资金4867元、收回县农业农村局2020年伊川县富硒扶贫产业（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4000000元、收回2024年伊川县高山镇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转移就业补贴项目267700元（详见附件2）。
[bookmark: _GoBack]三、江左镇、高山镇、白沙镇、水寨镇、城关街道等人民政府负责将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转移就业补贴指标退回；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将2022年伊川县肉牛养殖大县培育秸杆收贮补贴项目资金4867元退回国库；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将2020年伊川县富硒扶贫产业（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资金上缴国库。


附件1：2025年伊川县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转移就业补贴项目资金调整表          
附件2：2022年伊川县肉牛养殖大县培育秸杆收贮补贴等项目资金收回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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